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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的公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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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推崇德治、礼治，这与西方推崇法治不同。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便逐渐形成了

法治传统与法律信仰。伯尔曼曾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美]伯尔曼：《法
律与宗教》），因此，“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同上）卢梭也说，各种法律之中

最重要的法律“既不镌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镌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只有它是

国家真正的宪法。”（[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事实上，法律的确也已经内化在人们的行为模式
中，成为人们的性格组成。与西方的法治传统相对应，古代中国看重君子、贤人在社会治理过程

中的作用，“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君子才是“法”的本原。而且，“法不能独立，
类(律)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因此，“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
偏(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
者，虽博每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荀子?君道》）。也就是说，有了君子贤人，法律即使
简略，但也足以应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没有了君子贤人，法律即使完备，也会形成混乱；法与

律都不能独自存在，只有君子贤人才能使它们运行。因此，“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
的人治思想、“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的法律观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
精神。同时，在古代中国，律法只是“以刑去刑”（用刑罚使百姓畏惧而不敢犯法，以收到不用

刑的效果）的工具，是“惨而不可不行者”（不得已而用之的工具），既然是工具，那么工具是不

能自行发挥其效力的；因此，真正实现国家善治要依靠使用工具的人，即道德完善的人，也即君

子、贤人。这样一来，人治、君子之治、贤人之治与“徒法不能以自行”就形成了良性互动，相

互支持，相互促进。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衍生出了“青天情结”、“曲法伸情”等传统司法实践过程中的特点，

并在《狄公案》、《龙图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包待制三勘蝴蝶

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等元杂剧以及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三言二拍》（公案篇）等

作品中得到表现。所谓“青天情结”，是指断案过程中包青天、海青天等清官明察秋毫、为民做

主，强调的是清官的完善人格及其主观能动作用。上述公案文学中，虽然清官在断案过程中往往

缺乏现代法律精神，而是重察言观色，甚至要依靠刑讯逼供或神鬼的指引，但是由于“清官是百

姓大众创造的一个法律方面的‘奇理斯马’式的人物”（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

官司法》；所谓“奇理斯马”，这里指具有神圣天赋的、如有神助的神性人物），因此在吏治腐败、

社会黑暗的古代中国，他们仍然成为百姓追求公平正义的最后寄托。研究者曾指出，围绕这样一

个神性人物展开的清官司法，虽然只是“一种无谓的心理‘幻象’，无谓的心理‘补偿’，说得直

白一点则是‘画饼充饥’”（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但也“历来

被看作非理想政治形态的一种补充，在某些历史条件下，也是有益于纠正种种政治弊病的一种调

节方式。”（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毕竟，当百姓在经济上备受盘剥、

政治上没有发言权、法律层面孤立无援无法保障自身权益的时候，他们便将实现公平正义的希望

投寄在贤人——清官的身上，希望清官能够体恤民情、伸张正义。而清官们也的确不负众望，他

们公正廉洁、为民请命、不畏强权、刚直不阿；并且，社会越是腐败，人们对清官的呼唤也越是

强烈（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相应改变，这种青天情结将一直影响国人的心理结构）。从另一方面

讲，上忠天子、下爱万民的清官离不开皇权的支持，或者说，清官们的活动空间被限定在维护君

主专制、皇权统治的范围内，一旦僭越，轻则罢官丢官，重则有牢狱之灾、性命之忧；因此，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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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对清官的维护和支持其实是牧民的需要，是维护其统治的需要。 
  所谓“曲法伸情”，是指在执法过程中，当法律与情理、德与法、礼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

清官常常“以天理、人情和道德来纠补法律的刚性”（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

司法》），向“情”的一面倾斜。从德主刑辅到礼法合一，再到明刑弼教，中国古代的法律走过了

一条道德化（儒家化）的道路；而曲法伸情的运用，则进一步强化了道德伦理与法律的有机结合，

甚至是对法律的指导。公案文学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曲法伸情，曲法伸情往往与施行仁政、

巩固纲常紧密相连。在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作为执法官的乔太守，他并不在意谁是

“骗婚者”或“犯奸者”，也不在意他们应当承担怎样的刑事民事责任，而是将错就错，在公堂

之上大点鸳鸯谱，为年轻人再定婚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这一完全不合法律的判决也被百姓

完全认可：“都说有个好行方便的乔太守，人人颂德，个个称贤”，“乔公不枉叫青天。”（冯梦龙：

《醒世恒言》）乔太守以施行仁政为出发点，不为僵硬的法条所拘束，他尽力保全年轻人的爱情，

能够做到“法顺人情”，把礼法丑事变为爱情佳话，因此他的行为既能让当事人满意，也能得到

百姓称颂，从而能够得到百姓衷心拥护，进而维护社会和谐安定。在《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

留待双出柩》中，在法律不能主持公道的情况下，王世名为报父仇杀了仇人，带着人头到官府自

首。虽然王世名最后在大堂之上一头撞死，但在执法官陈大尹看来，这是一个“孝子烈士”，况

且又是“自来投到”，因此“放归何妨”，提倡“法吏当知善用权”（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

公案文学中常常对孝子复仇的行为作出特殊处理，这也是对纲常礼教的指导地位的确立和肯定。

元杂剧公案剧中则塑造了一个极具人情味的包拯，他以“律意虽远，人情可推”作为断案原则，

重情胜于重法。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清官们往往选择后者，形成了

“曲法伸情”（“情判”）的司法传统，因此，在古代社会，向来是“以仁孝治国，凡遇仁人孝子，

无不曲法施恩”（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曲法伸情”（“情判”）实际上成为

了“清官”们的必然选择。在吏治黑暗的古代中国，这样的作法能够实现个案公正，也能够进一

步强化专制权威，更有效地维护专制制度。 
  对上述公案文学中所体现出的传统司法实践过程中的“青天情结”、“曲法伸情”等特点，我

们应当辩证看待。一方面，这确实体现出中国传统法律的工具主义特点。既然清官们能够“问狱

以情”，很明显，贪官污吏也可以“问狱以私”。若法律与其操纵者能够达成共识，操纵者自会对

法律百般维护；相反，操纵者定会找出种种理由绕过法律、放逐法律、曲解法律，甚至践踏法律。

这样就又回到了人治的法律传统，只有君子贤人才能担负起立法、执法的重任，才能维护国家社

会的和谐稳定；而法律也只是官府/政府自上而下惩戒破坏社会政治秩序、伦理秩序行为的可用可
不用的工具，而不是权利主体维护自身权利、主张个人要求、排除他人或官府/政府对自身权利侵
犯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虽然此种做法有法律工具主义之忧，但在皇权至上、权力专横、法律

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背景下却又不能不考虑“其存在的语境化的合理性”（苏力：《法律与文学—

—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 


